附件2

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退役
军人大学生免试录取实施办法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有关文件精神，为做好退役军人大学生免试参加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招生对象
专升本报名前已取得退役证（上半年退役尚未取得退役证的须提供相关证明）的退役军人大学生（符合前文退役免试计划报考资格），且服役期间没有受到部队的相关处分，退役后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以往年度已被退役免试计划录取的考生（含放弃录取资格的考生）不得报考。
二、招生高校、专业及计划
退役免试计划招生高校为所有开展专升本招生的省属本科高校，招生专业原则上应为招生高校本年度安排专升本招生的所有专业，高校不得限定专业。免试专升本招生按专业对应原则进行，考生按照《湖南省普通高校专升本对应专业（类）指导目录》（简称《对应目录》）相关规定，申请与本人专业对应的本科专业。各高校免试计划由省教育厅统一下达，并单独进行编制，原则上不做分专业计划，其中对于培养要求高的有关国控专业，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可适当控制分专业计划并在录取系统中告知考生。
三、报名办法
（一）网上报名。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大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信息管理平台”（简称专升本信息平台）报名，按要求如实填写和确认报名信息（基本信息、就读高校及专业，入学及毕业时间、入伍及退役时间等），上传退役证（2026年上半年退役尚未取得退役证的须提供部队开具的证明材料，主要包括考生基本信息、入伍时间、入伍地、在部队表现情况、退役时间等相关内容。不能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报名），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者同时上传立功证书扫描件。往届退役军人大学生还需上传本人标准证件照、普通高校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的扫描件。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不予补报名，未按要求填报信息及上传证明材料的，视为报名不成功，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资格审核。报名期间，生源高校及省就业指导中心分别对考生进行信息核验和资格初审（审核免试资格及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情况）。初审通过后由省教育厅会同省政府征兵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对考生资格进行终审，终审后进行集中公示。
四、填报志愿
退役军人大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专升本信息平台填报志愿。未参与报名和资格审核未通过的考生不能填报免试计划的志愿。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的，不得参加高校的有关测试及录取。
（一）志愿设置。考生根据各招生高校计划和专业填报志愿。首次填报志愿时，可填报1个“院校+专业”志愿；首次志愿录取完成后，有计划缺额的将进行一次征集，未录取的退役军人大学生可填报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按首次填报志愿的要求，可依次填报2个“院校+专业”志愿。
（二）填报要求。考生须按照《对应目录》的要求填报相对应的本科专业。填报志愿前要认真查看拟报考高校的招生简章和招生要求，确保本人志愿填报符合要求、入学后能正常完成本科阶段学业。对于医学、护理类等国控专业，有关报考要求、学制年限，招生高校要将教育部及行业有关要求在招生章程予以明确。
五、测试
退役军人大学生免文化课考试，招生高校依据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组织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测试。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考生可免于参加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测试。首次志愿填报后，考生须参加报考高校组织的相关测试，取得的测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征集志愿填报后，考生须按照志愿先后，首先参加一志愿高校组织的测试；若一志愿未被录取，则可参加二志愿高校组织的测试。
六、录取
录取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及“学校负责、省级监督”的机制组织进行。招生高校根据退役军人大学生的测试成绩，结合考生志愿、招生计划、学生在校及服役期间表现等情况，综合评价，择优录取。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考生可优先录取。
退役军人大学生的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测试及录取工作须在专升本普通计划考试前全部完成。已被免试计划录取的退役军人大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普通计划的考试及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参加首次填报志愿高校普通计划的考试及录取。
对于拟录取的非应届毕业退役军人大学生，招生高校完成录取后，可直接报省教育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对于应届毕业的退役军人大学生，须在完成毕业资格审核确认后，再办理录取手续，不能如期毕业的将取消录取资格。2026年上半年退役的退役军人大学生录取后及时将退役证提交给招生高校核验，并由招生高校进行存档备查，如不能提交退役证的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七、其他事项
（一）竞赛获奖免试生参照本实施办法规定的流程进行志愿填报、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测试及录取等。
[bookmark: _GoBack]（二）各招生高校根据本实施办法制订免试生测试及录取具体操作细则。
